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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10 月 07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科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99 年 11 月 11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科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03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 年 03 月 15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03 月 29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31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管理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2 月 17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培養學生具備職涯發展競爭力，成為符合社會期待之現代公民，依「中華大

學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二項及「中華大學管理學院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

施辦法」之規定，特訂定「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系大學部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 99 學年度起入學本系之大學部學生。 

第三條 本系教育宗旨為培養能運用科技管理之觀念、手法與工具以為組織創造最大效益的

人才。 

第四條 本系教育目標如下： 

ㄧ、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之科技管理專業人才。 

二、培育勤於學習、擅於溝通、樂於合作之企業菁英人才。 

三、培育具備企業倫理、關懷社會、具國際觀、健康活力之社會中堅人才。 

第五條 本系大學生之學習目標與子目標如下： 

一、 學生能夠理解其修業學制之基礎知識。子目標包括： 

1. 對於管理學、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之知識，學生能夠理解其理論與知識。 

二、 學生能夠有效地分析與解決特定的商管實務問題。子目標包括： 

1. 學生能夠確認與分析主修學制之相關問題。 

2. 學生能夠使用一套專業理論來分析問題。 

3. 學生能夠使用一套電腦軟體來選擇切實可行的答案。 

三、 學生能夠有效地學習。子目標包括： 

1. 學生能夠有效地學習。子目標包括： 

2. 學生能夠自我分析和展現領導特質。 

四、 學生能夠與他人合作來達成共同的團隊任務。子目標包括： 

1. 參加相關會議時，學生能夠參與、準備和提出貢獻。 

2. 透過專題的簡報，學生能夠展現團隊合作的知識與技能。 

五、 學生能夠認知特定商管領域之相關倫理課題。 

1. 學生能夠理解會計學之相關倫理課題並加以展現出來。 

2. 學生能夠理解管理學之相關倫理課題並加以展現出來。 

六、 學生能夠有效地利用資訊科技來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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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能夠撰寫出主修專業學制相關課題之專業論述或報告。 

2. 學生能夠有效地應用視覺輔助設備或軟體進行特定課題的簡報。 

 

第五條 本系建立大學部學生學習目標之目的乃為達成上述之教育目標，各項學習目標分述

如下： 

一、 針對一般商管的基礎學科（管理學、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本系畢業生能夠

認知其應用範疇與基本知識。 

二、 針對科技管理與智權管理領域的實務問題，本系畢業生能夠分析其相關因素，並嘗

試運用專業知識與技術來改善或解決它。 

三、 針對專業領域的知識與技能，本系畢業生能夠自行蒐集相關資訊、主動參與各種學

習活動（如：實習、參訪、聽講、課後學習輔導、會考、商管網路資訊蒐集等）。 

四、 針對一個特定的議題，本系畢業生能夠理解它並有條理地將其以文字陳述或口頭表

達出來。 

五、 針對一個特定的任務（作業、活動、畢業專題等），本系畢業生能夠與他人合作並

共同完成。 

六、 本系畢業生均能聽、讀英文達一定程度。 

七、 在特定的商業情況下，本系畢業生均能認知職場倫理。 

八、 本系畢業生均能有效地利用現有的資訊技術，並能針對新的科技加以評估。 

第六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在教育目標下，透過學習目標的執行以獲得下列基本能力，其中基

本能力可分為「核心能力」及「基本素養」兩部分： 

一、「核心能力」包含「商管基礎能力」、「規劃研究能力」、「科技管理能力」及「智

權管理能力」四項。 

二、「基本素養」包含「人際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及「自主學習能力」三

項。 

第七條 本系學生基本能力指標之實施方式如下： 

一、核心能力： 

（一）商管基礎能力：本系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中，將「經濟學(一)(二)」、「會

計學」、「統計學(一)(二)」及「管理學」列為建立本系學生商管基礎專業

能力之必修課程。 

（二）規劃研究能力：本系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中，規劃至少二門與規劃研

究相關之必修課程，以加強本系學生具備規劃研究之專業能力。 

（三）科技管理能力：本系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中，規劃至少四門與科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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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專業相關之必修課程，以加強本系學生具備科技管理之專業能力。 

（四）智權管理能力：本系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中，規劃至少二門與智權管

理相關之課程，以培養學生具有智權管理之能力。 

二、基本素養： 

（一）自主學習能力：本系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中，規劃至少二門必選修課

程，以培育學生具有積極主動勇於負責態度之相關知能。 

（二）人際溝通能力：本系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中，規劃至少二門必選修課

程，以培育學生具有人際溝通能力的相關知識與技能。 

（三）團隊合作能力：本系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中，規劃至少二門必選修課

程，以培育學生具有團隊合作能力的相關知識與技能。 

第八條 本系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修習並通過本系開授或認可之前述課程，始符合畢業資格。 

第九條 本系學生基本能力指標與檢核標準訂定後，依辦法調整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並將其

納入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中。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送管理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備查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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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訂訂對對照照表表   

修訂後

序號 

修訂後條文內容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課程規畫委員會

會議修訂通過(104 年 12 月 17 日) 

原條文

序號 

原條文內容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

會議修訂通過(101 年 3 月 29 日) 

備註 

第五條 本系大學生之學習目標與子目標如

下： 

一、 學生能夠理解其修業學制之

基礎知識。子目標包括： 

1. 對於管理學、經濟學、統計

學、會計學之知識，學生能

夠理解其理論與知識。 

二、 學生能夠有效地分析與解決

特定的商管實務問題。子目標

包括： 

1. 學生能夠確認與分析主修

學制之相關問題。 

2. 學生能夠使用一套專業理

論來分析問題。 

3. 學生能夠使用一套電腦軟

體來選擇切實可行的答案。 

三、 學生能夠有效地學習。子目標

包括： 

1. 學生能夠有效地管理工作

和時間。 

2. 學生能夠自我分析和展現

領導特質。 

四、 學生能夠與他人合作來達成

共同的團隊任務。子目標包括： 

1. 參加相關會議時，學生能夠

參與、準備和提出貢獻。 

2. 透過專題的簡報，學生能夠

展現團隊合作的知識與技

能。 

五、 學生能夠認知特定商管領域

之相關倫理課題。 

1. 學生能夠理解會計學之相

關倫理課題並加以展現出

第五條 本系建立大學部學生學習目標之目

的乃為達成上述之教育目標，各項

學習目標分述如下： 

 

一、針對一般商管的基礎學科（管

理學、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

本系畢業生能夠認知其應用範疇與

基本知識。 

二、針對科技管理與智權管理領域

的實務問題，本系畢業生能夠分析

其相關因素，並嘗試運用專業知識

與技術來改善或解決它。 

三、針對專業領域的知識與技能，

本系畢業生能夠自行蒐集相關資

訊、主動參與各種學習活動（如：

實習、參訪、聽講、課後學習輔導、

會考、商管網路資訊蒐集等）。 

四、針對一個特定的議題，本系畢

業生能夠理解它並有條理地將其以

文字陳述或口頭表達出來。 

五、針對一個特定的任務（作業、

活動、畢業專題等），本系畢業生能

夠與他人合作並共同完成。 

六、本系畢業生均能聽、讀英文達

一定程度。 

七、在特定的商業情況下，本系畢

業生均能認知職場倫理。 

本系畢業生均能有效地利用現有的

資訊技術，並能針對新的科技加以

評估。 

 

刪除原條

文，更新為

管院新版

AACSB 學

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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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2. 學生能夠理解管理學之相

關倫理課題並加以展現出

來。 

六、 學生能夠有效地利用資訊科

技來進行溝通。 

1. 學生能夠撰寫出主修專業

學制相關課題之專業論述

或報告。 

2. 學生能夠有效地應用視覺

輔助設備或軟體進行特定

課題的簡報。 

 

 


